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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改制九週年回顧 

軍法體制變革後的定位思考 

柴漢熙
＊

我國軍法系統約於民國十七年軍政部成立，將軍事委員會軍法處改為軍法

司開始運作。十九年將陸海空軍總司令部軍法處編併。民國廿五年軍事委員會

恢復軍法處，軍法司人員奉派兼辦該處業務。抗戰時，軍事委員會軍法處改編

成立軍法執行總監部並設有審判組，卅四年統一設立中央軍法機構，軍法司編

併為軍法總監部。抗戰結束後，軍法總監部撤銷，軍政部恢復軍法司。卅五年

六月國防部成立，軍政部軍法司改為聯合勤務總司令部軍法司，然後又改隸為

國防部，並改名為軍法處。卅六年，軍法處改編軍法局，於卅七年一月組織成

立。卅九年政府來台，同年三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奉令裁撤，所屬軍法處併入

軍法局。四十五年軍事審判法施行，軍法局改組為軍法覆判局與軍法處二單位，

四十八年四月軍法處改為軍法局，五十九年十月軍法覆判局編入軍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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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八十八年十月三日以前，編裝上軍法系統採行隸屬制。 

八十八年十月三日，因著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436 號解釋而修正軍事審判

法，軍法機關組織由隸屬制改為地區制，軍法的終審法院為司法機關的高等法

院或最高法院。此為影響軍法體制與軍法人員最為深遠的變革。筆者時任軍法

局第一處職掌相關軍法官人事策略與發展規劃，因此改制後的軍法軍官經歷管

理辦法即在此一時空環境下完成。如今以退伍軍法人員的眼光回顧往昔，前瞻

未來，軍法仍有無限發展潛力。 

定位攸關存續與發展 

容讓筆者引用 2004年美陸軍軍法處招募人才的說帖：「本單位是全球最古

老也是第二大的法律事務所，事務領域遍及全國及海外各地。我們提供新進人

員最迅速而切合實務需求的執業經歷。軍法官工作領域包括刑事法如檢、審、

辯等業務，也為官兵涉及司法案件而提供法律服務為其辯護⋯」。這一段文字敘

述可知軍法部門將其定位為法律事務所。李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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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國際軍法會議期間論

 
＊ 柴漢熙，美國聖母大學法學碩士，前國防部軍法司軍法官。 
1 參閱國防部八十六年軍法年鑑 
2 李俊博士為哈佛大學之法學博士，獲有美台兩地之律師資格。於錢復先生為駐美代表期間擔任駐美使館的法

律總顧問，80 年代軍法局積極參與國際軍法會議期間，李先生曾多次義務性支援我國參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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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組織機構今日所忙碌之事務未能於將來五至十年後有所助益，則屬原地踏

步，毫無未來可言」。 

換言之，如果在我們的思維中，軍法部門是一個重要的企業組織，試問，

未來的五至十年軍法是甚麼？不管過去是否曾經討論這個議題，只要現在決定

了，則未來的五至十年所有的人力資源均將投入此一願景目標之中，其實這就

是邁向一個定位的步伐。 

明確的定位必需展現市場區隔 

精進案推行時，對於無競爭力人力或者缺乏作用的單位都是首先考量的對

象。「軍事法律的專業認知無法替代，軍法業務的獨特性無可取代。如果出現競

爭者，就發掘市場新的需求使競爭者無可競爭」。與其說服非法律專業之人力規

劃專業人員，不如令其考量市場（軍隊）需求與獨占性而難以對軍法進行人力

資源與編裝的精進作為。僅就現況機制分述於後：  

一、 現有組織結構思考： 

（一） 審檢辯業務： 

1. 佔據軍法業務將近 90％的比重，可謂軍法資源的主力。 

2. 改制之後，因為獨立執行職務的特性以及審判公義的要求，軍事指揮

系統對於軍法因為欠缺溝通管道（相對於隸屬制而論）而日益陌生。

即使今日高司單位不斷的大聲疾呼依法行政，對於軍事領導體系的行

事風範而言，仍不脫強烈主官決心的概念。因此，改制後各級部隊長

對於軍法審判的期待成為不可預判因素，對於指揮官的主官企圖心常

有無法言喻的苦悶。 

3. 軍法與司法的比較上，不論在各項資源、法官訓練與經歷以及法律定

位上都有極為顯著的落差。即便軍法改制後符合大法官會議解釋要

求，但是以大陸法系的法源根本，軍法本質上是司法體系中疊床架屋

的產物。以市場結構而論，在廣義的司法體系中軍法與司法毫無區隔

可言。 

（二） 法律事務業務： 

1. 人力資源業務比重輕微，約佔 10％。再者基於軍事審判法對於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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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大多數績優軍法官非有意願就任法務職務。 

2. 就功能而言，法律事務組掌理該軍種各部隊、各場庫之各項法律事務，

舉凡法律諮詢、契約審核、訴訟代理、紛爭談判、軍民糾紛調解、行

政法規命令之釋疑。以現有人力而論，因近年律師考試開放之故，已

有律師參與軍事法務領域的經營，雖尚不足與軍法官競爭，就以吾人

對於法律專業的客觀選項，律師證照仍為不可搖撼的依據。 

3. 就以市場區隔而論，不具軍事背景之法律專業仍難理解軍中文化與軍

事素養的概念。軍法官在軍事法務的領域中仍有不可替代的重要性。 

二、 優勢策略的思考 

（一） 概念上：孫子兵法
3
曾言：「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

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流，兵因勢而致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

敵變化而致勝，謂之神。」這段文字說明任何一個組織、企業其能立足之

優勢在於因勢利導，在於因地制宜。不過就是變通而已。 

（二） 客戶的需要： 

1. 從各級部隊長、被告、被害人家屬與社會輿論的角度而論，軍人犯罪

交由司法機關審理是否比軍法更具公信力？而軍中重大犯罪案件交由

司法機關審理是否更能免除軍事行政權對於軍法體系逾越尺度的期

待？軍法專業於此之際是否更能專心的發揮法律顧問的功能？面對無

法掌控的環境因素時，仍能提出準據方案，這就是專業顧問地位所存

之依據。 

2. 軍事事務繁複而具挑戰性。法律事務常為培養法律專業人才之教材。

不僅驗證其法律專業，同時藉由人際溝通、事務協調、談判分析與策

略模擬等作為積蓄其資歷使其老練成熟。軍事法務更具專業與獨特

性，當能成為軍法人員成熟老練的試金石。多年以來，軍法高階人才

均為行政職務歷練完整而法學素養豐富之人員。 

3. 各級部隊的需要：軍法改制之後，各級指揮官對於法律諮詢之需求獲

得不易，最大的主因在於信任感不足。法律顧問與客戶之間最大的支

 
3孫子兵法 虛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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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在於信任感，除了日積月累的互動情感之外，還有事件的參與所滋

生的互信。軍法改制前，以筆者服役之陸軍為例，營、連長步行距離

即可向軍法組獲得法律資訊，遑論上校階以上之主官。改制後始擔任

軍法官之同仁，如調查其對非本官科之軍官熟識程度與人員數目即可

明瞭軍法專業是否滿足各部隊之需求。 

（三） 軍法的優勢地位 

1. 法律專業養成教育具有優勢結構：國軍建軍迄今唯獨軍醫與軍法人員

必需具有國家考試及格之證照始能派任職務。因此除教育篩選外，任

官任職時再次篩選，就軍事人力資源而言，軍法官先天上具優勢條件。 

2. 軍法組織結構存在優勢能力：軍法組織就國軍編裝員額比例而言可謂

小型單位。其最大優勢在於彈性大、運動迅速、變革易。軍法組織結

構因其挾有嬌小靈活、運動迅速之優勢，在改革上僅需縝密的參謀作

業與主官強烈的企圖心即可完成。既無考量利益平衡之必要，亦無政

治妥協之困擾。 

3. 客觀環境存在優勢動力法律專業早已成為各機關部門不可或缺的依

賴。組織機關愈龐大，所需的法務人才愈多，而法律專業分工將更細

緻。不論法務領域是由一般律師抑或軍法人員操作，各部門對其依賴

益深而無法偏廢。因此，不論軍法人員是否參與其中，終究都有一群

法律專業人員活躍在該舞台之上。 

乘勢而為 

政府不停的宣示在未來的五年內，國軍將全面採行募兵制。屆時，軍事體系

環境對於法律的需求將達到最高峰。軍法人員具有上開優勢，但是也有眾多的競

爭者，諸如民間的律師事務所。如果軍法人員無法乘勢而起，軍法組織與人員未

來將無法與民間法律事務經營者競爭。 

然而，軍法人員也可以乘勢而起，業務從單純的軍事審檢提升到各單位與官

兵個人的法律顧問。軍法人員只需問一件事：我們在這個市場中是否占有一席之

地？客觀環境的優勢屬於軍法，人力資源的優勢屬於軍法，組織架構的優勢屬於

軍法，這就是筆者所看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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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流，兵

因勢而致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致勝，謂之神。」謹以這段

文字與現職軍法人員共勉！ 


